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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政風處101年度施政計畫重點 

一、行銷本府廉政作為，凝聚民眾反貪共識 
結合所屬機關於各區舉辦之大型戶外活動，設置以「心手相廉、擁抱陽光」為主題之
「反貪行銷公益攤位」，寓教同樂，建立民眾倡廉反貪共識，提昇本府廉潔形象。 

二、舉辦法規教育評量，提昇廉能服務品質 
編印「廉政服務規範參考輯要」提供本府所屬機關同仁推動業務參考；分階段辦理法
規輔教導讀及學習評量，提請員工依法行政、積極任事。 

三、推動專案廉政宣導，落實政商互動倫理 
計畫性辦理本府所屬各機關及區公所員工之「廉政專題宣講座談」，提昇全體同仁廉
能意識。另推動「企業誠信與社會責任」之宣導座談，強化企業與公部門間之互動倫
理。 

四、落實執行陽光法制，形塑廉潔自律風氣 
維護本市公職人員網路財產申報系統，便利財產申報義務人 24 小時線上辦理申報。
並透過教育宣講、自我檢視、輔導改正等途徑加強落實利益衝突迴避制度。 

五、提昇行政調查效能，強化行政肅貪機制 
充實政風人員專業知能及相關設備，增進行政調查效能；強化首長行政懲處與配套處
置措施之運用，落實行政違失之「責任檢討追究」與「即時防弊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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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政風處 101 年度施政計畫 

項

次 
計畫名稱 計畫來源 計畫內容及效益 計畫目標 

101 年度 

預算經費 

(仟元) 

執行

期間 

1 

新北市政

府外部控

制機制研

究及執行

計畫 

□市長政見 

□市長承諾 

□施政理念 

□中央重大

政策 

■延續性工

程或計畫 

□經常例行

性計畫 

一、計畫內容： 

(一)本計畫為三年期計畫，初步將委請學術團體先採取質量

兼具之研究工具，針對本府各機關之現狀，透過問卷調

查、深度訪談或焦點團體座談等方式，研析廉政指標，

俾作為未來實際評估之依據。 

(二)邀請本府所屬各機關共同就委託學術研究制定廉政指

標，並邀請相關專家學者共同研討，期能藉由本府團隊

之共同參與，凝聚本府所屬各機關之共識，提昇本府廉

能形象。 

(三)依據委託學術研究外部控制機制所得之評量標準實施

評鑑作業，藉以了解本府所屬各機關之清廉度、透明度

及工作流程的簡化，以促進行政效能的提昇。 

二、計畫效益： 

促進民眾外部控制之可及性，並降低行政貪腐空間，增

進市政服務品質，及提昇本府廉能度。 

(一)促進本府整體行政效能，提

昇廉能清廉形象。 

(二)本年度完成廉政指標之建

構。 

     

640  

101

年 1

月

~101

年 12

月 

2 

「強化員

工與企業

之廉政素

養及政商

互動倫理 

」專案宣

導計畫 

□市長政見 

□市長承諾 

□施政理念 

□中央重大

政策 

□延續性工

程或計畫 

■經常例行

性計畫 

一、計畫內容： 

(一)巡迴本府各機關及區公所，就特定廉政專題，舉辦年度

系列專案宣講座談，以重點強化員工廉政素養。 

(二)發行員工「清廉電子閱報」，作為與員工間廉政關懷服

務溝通之資訊交流平台。 

(三) 以分眾宣導及訪查座談等方式，行銷推動企業誠信治理

觀念，宣導強化企業與公部門間業務往來之政商互動倫

理。 

二、計畫效益： 

深化員工廉潔意識，並促進企業界踐行與本府互動應有

的政商倫理。  

(一)舉辦「員工專案宣講」10

場次，辦理「企業誠信訪查

座談」10 場次。 

(二)發行「向廉」員工電子報 4

期，按期宣導溝通廉政訊息

與反貪成果。 
     

700  

101

年 1

月

~101

年 12

月 

3 

公職人員

財產申報

系統資訊

業務 

□市長政見 

□市長承諾 

□施政理念 

□中央重大

政策 

□延續性工

程或計畫 

■經常例行

性計畫 

一、計畫內容： 

維護本府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資訊管理系統，及財產申報

程式之正常運作，俾提供財產申報義務人正確且及時申

報財產之服務。 

二、計畫效益： 

(一) 順應電子化政府趨勢，本府自 90 年起採用網路申報，

節省人力及紙張，深得同仁肯定。 

(二) 維護本府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資訊管理系統之正常運

作，便利本府應申報財產人數約 3,000 人，得 24 小時

線上正確申報。 

(一) 使本府各財產申報義務人

得以遵照公職人員財產申

報法規定，順利正確辦理申

報。 

(二) 提昇本府所屬政風機構辦

理財產申報資料實質審核

比對之作業效能，落實陽光

法制。 

     

200  

101

年 1

月

~101

年 12

月 

 

 

 


